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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遵从： 

1. 负责每个部门、子公司、或业务单位的总裁或经理负责
确保其员工理解并遵守本《行为准则》，并负责创造一
个倡导和奖励守法的工作环境。 

2. 只有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的管理和提名委员会才有权赋
予执行官或董事豁免遵守本《行为准则》规定的任何政
策或程序，并应立即向股东披露。 

3. 违反这些政策和程序的任何行为都应立即报告负责相关
部门、子公司或业务单位的总裁或经理，或报告公司的
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法律总顾问、或首席法规遵
从官。另外，违反行为也可以“公司道德热线政策”中列
出的方式进行报告。除非“必需知道”，否则应对报告之
人的身份保密。可进行匿名报告。负责某部门、子公司
或业务单位的总裁或经理、首席财务官、法律总顾问和
首席法规遵从官将通知首席执行官他们收到的任何报
告。 

4. 负责各部门、子公司或业务单位的职员、董事和经理及
其他相应员工应定期以书面方式确认他们理解并遵守这
些政策、并且确认他们不知晓违反这些政策的任何行为
或者已经恰当地报告了所有的违反行为。 

5. 公司会立即对受到指控的违反这些政策的行为展开调
查。违反政策的行为、因报告违反而对任何个人的打
击报复行为、或其它未能遵守这些政策的行为都不会
受到容忍，并会受到纪律处分，包括终止雇佣（如合
适）。 

6. 有关本《行为准则》的问题应提交给负责相关部门、
子公司或业务单位的总裁或经理，或提交给史赛克公
司 的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法律总顾问或首席法
规遵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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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史赛克公司 致力于合乎道德地、合法地执行其事务。本“行
为准则”制定之政策和程序的目的是为其员工、官员和董事
在履行其义务和责任时提供指导，并确保遵守公司对合乎
道德、合法经营的承诺。这些政策和程序适用于史赛克公
司及其国内外子公司的所有员工和官员（以下统称为“员
工”）及董事。公司总部和公司各部门、子公司和业务单位
已颁布并还将颁布其它政策和程序。 

 

基本政策： 

1. 遵守法律。公司将遵守所有法律、法则和法规及公司的
最高道德标准来经营业务和执行事务。 

2. 工作环境。公司将保持一个安全且没有毒品的工作场
所，没有任何的歧视和骚扰，无论员工的族、肤色、信
条、宗教、性别、年龄、残疾、国籍、血统、公民身
份、武装部队服役、婚姻或退伍军人状况、性取向、或
其它任何因素。 

3. 制造产品。公司致力于生产安全且有效的产品。公司已
制定并将遵守开发和制造医疗器械和其它产品的标准，
这些标准达到或超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颁布的法规
或所在国家的开发和制造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公司
在制造产品时，本公司将遵守所有适用法律和法规，包
括与环境和职业健康与安全有关的法律和法规。 

4. 竞争行为。公司将积极、公平、合乎道德且合法地竞争
所有的商业机会。公司将遵守每个业务所在国家或地区
管辖竞争和贸易的所有反垄断和其它法律，并且不与其
竞争对手讨论定价、成本、生产计划、业务策略、或任
何其它专有或机密信息。 

5. 营销和销售。公司将准确描述其产品和服务，并将遵守管
辖其产品和服务之营销和销售的适用监管和法律要求。 

6. 记录和报告信息。考虑到信息准确性对公司履行法律和监
管义务之能力的极端重要性，所有员工和董事都将准确并
诚实地记录和报告所有信息。任何员工或董事均不得签署
或提交，或允许他人代表公司签署或提交其已知或有理由
认为是虚假的任何文件或报表。 

7. 支付。公司及其员工和董事均不得向政府或非政府官
员、雇员、客户、个人或实体作任何不恰当的支付，也
不得索取或接收供应商、客户、或寻求与公司做生意的
任何人的任何不恰当支付。 

8. 公平交易。每位员工和董事都将公平对待公司的客户、
供应商、竞争对手、独立审计师和其他员工，并且不得
通过篡改、隐瞒、滥用特许信息，对重大事实进行虚假
陈述或任何其它不公平交易或行为，不公平地利用任何
人。 

9. 机密信息。任何员工或董事均不得为了其个人利益，利
用或向第三方披露由于其受雇于公司或与公司的关系而
获得的任何机密或专有信息。机密或专有信息包括所有
对竞争者有用，或一旦公开将对公司或其客户有害的非
公开信息。任何员工或董事均不得根据非公开信息买
进、卖出或交易公司股票。 

10. 政治捐献。公司不得向政党或个人做企业政治捐献，即
使此类捐献是合法的，但鼓励员工和董事参与社区事务
并承担公民责任。 

11. 公司机会。员工和董事有义务在有机会的条件下促进公
司的合法利益。严禁员工和董事 (a) 个人利用通过使用公
司财产、信息或职位而发现的机会，(b) 使用公司财产、
信息、或职位谋取个人利益，或 (c) 与公司展开竞争。 

12. 利益冲突。任何员工或董事均不得参与任何有碍公司的
活动或拥有外部利益，该活动或外部利益可能损害其对
公司忠诚度、干扰其圆满履行职责、难以客观有效地履
行职责、或对公司有害。如有任何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
突，员工和董事应立即以书面形式向相关部门、子公司
或业务单位的总裁或经理，或向公司首席执行官汇报，
以待解决。如果一个人的个人利益以任何方式干扰或似
乎干扰公司利益，即属利益冲突；此外，如果工员或董
事或其家人因其在公司的职位而获得不正当的个人利
益，也属利益冲突。 

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的范例包括如下任何一种情况： 

 

(a) 员工或董事担任外部职位或参与影响其完
成公司工作的外部活动。 

(b) 员工或董事、或其家人在公司竞争对手、
公司供应商或代理商、或与公司组成合资企业的任
何企业中受雇、担任顾问，或拥有所有权或其他利
益（对公开上市公司的股票进行小额投资者除
外）。 

(c) 员工或董事，或其家人在其知道被公司视
为潜在合并、收购或合资候选者的任何实体或企业
中获得任何利益。 

 

13. 公司资产的保护和正确使用。偷窃、疏忽和浪费都会对
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直接的影响。所有员工和董事都应
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公司资产并确保其充分应用于合
法的商业目的。 


